
保靖县旺家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人造石墨预碳化生产

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11月 19日，保靖县旺家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人造石墨预

碳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对照《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表）

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保靖县旺家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人造石墨预碳化生产线

建设项目

项目所在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复兴镇马洛村

张花高速复兴收费站旁

建设单位：保靖县旺家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次验收内容为《保靖县旺家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人造石墨预碳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长沙博大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 3月）涵盖的所有工程内容，建设内容主要为

预碳化车间及相关配套的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本次验收

不包含页岩矿山开采工程。

2、建设工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2年 3月委托长沙博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保靖县旺家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人造石墨预碳化生产线建设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并于 2022年 8月 25日取得环评批复（州环评〔2022〕20号）。



项目于 2022年 8月 26日开始动工，2022年 9月 14日建设完成，

正在进行生产调试，本次验收内容仅为保靖县旺家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人造石墨预碳化生产线。目前项目各项环保处理设施运行正常，目前

已经具备竣工验收的条件。

3、环保投资

本项目预碳化生产线在厂区原有基础上重新规划布局，利用原页

岩砖的露天产品堆场搭建钢架棚厂房作为预碳化车间，其估算投资

200万元，环评估算环保投资为 14万元，实际建设中初期雨水池利

用水泥墙面隔开，前端形成 1个 200m3的初期雨水池，雨水池通过溢

流口连接 1个 500m3的事故应急池，并设有切换阀门及回水泵站，该

部分变更工程新增了环保投资；并对烟气脱硫系统的脱硫废水循环水

池新增一套压滤系统、加药设备，该部分变更工程新增了环保投资。

综上实际建设产生的环保投资为 23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11.5%。

二、工程变动情况

通过项目现场与《保靖县旺家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人造石墨预碳化

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对比可知：

表1 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实际建设

是否涉

及重大

变更

性质

1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项目开发、使用功能未发生变化 不涉及

规模

1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
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不变，

未增大
不涉及

2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

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不变，

不涉及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
不涉及

3

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

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

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

项目位于保靖县复兴镇，位于大气

环境空气达标区，根据建设单位提

供的项目工况表，项目生产、处置

或储存能力不变，未增大

不涉及



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

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

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

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

以上的

地点

1
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

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

增敏感点的

项目选址处于保靖县复兴镇，项目

总平面布置虽发生微调，但本项目

未设置环境防护距离，未新增敏感

点

不涉及

生产工艺

1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

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

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

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

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项目未新增产品品种及未改变生

产工艺、原辅材料、燃料等，还是

利用页岩烧结砖产生的多余热量

进行预碳化，预碳化工序进行后自

身挥发的挥发分燃烧后的热值可

持续供应整个预碳化，无需额外供

热

不涉及

2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

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项目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未

发生变化
不涉及

环境保护措施

1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
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

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

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

上的

项目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未变

化
不涉及

2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

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

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项目生产废水全处理后循环使用，

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厕收集

后定期清掏作农肥。项目废水处置

方式不变

不涉及

3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

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

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项目未新增废气排放口；主要排放

口（隧道窑烟气排放口）排气筒高

度 25m，与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保

持一致

不涉及

4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厂区已通过加强绿化、设备基础减

震等措施降低噪声对周边居民的

影响，厂区地面均已硬化。噪声、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不变

不涉及

5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

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

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

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

重的

项目固体废物的利用处置方式不

变，未导致环境不利影响加重
不涉及

6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

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企业在地势最低处建初期雨水收

集池，设置 1个 200m3的初期雨水

池收集初期雨水，雨水池通过溢流

不涉及



口连接 1个 500m3的事故应急池，

并设有切换阀门及回水泵站，事故

废水暂存能力增大，能更好的预防

风险发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

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2020年 12月 13日），本项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无重大变动情况，本项目变更的情况

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破碎车间粉尘、隧道窑烟气、无组织粉尘、

食堂油烟。

（1）破碎车间粉尘

页岩烧结砖制备时原料需进行破碎处理，主要粉尘产生点为破碎

机出料口及滚筒筛的入料口、出料口等，粉尘产生点均安装集尘罩，

粉尘由集尘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最后由高 15米的排气

筒排放。该破碎车间粉尘已在《保靖县旺家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6000万块（KPI）页岩烧结砖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

（长沙博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 4月）完成验收，根据上轮

验收监测数据，破碎车间安装的布袋收尘器处理效率较好，本轮不再

重复验收。结合上轮验收监测结果，破碎车间布袋除尘器进口颗粒物

实测浓度最高值为 675mg/m3，出口颗粒物实测浓度最高值 28mg/m3，

处理效率为 95.85%~96.20%，污染物排放浓度均能满足《砖瓦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 2中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

（2）隧道窑烟气



隧道窑产生的废气由引风机从焙烧带引入预热干燥带，进入干燥

带两边烟墙对砖坯直接烘干，可使预热在隧道窑两边均匀分配，使砖

坯干燥程度一致，余热利用后的废气（含潮气）进入双碱法脱硫塔进

行脱硫除尘后经一根 25m的烟囱高空排放。

在预碳化过程中，需依托页岩烧结砖烧制过程产生的余热进行预

碳化，除页岩烧结砖烧制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氟化物等，沥青包覆料也因热解散发出一定量的沥青烟、苯并[a]芘、

挥发性有机物，预碳化工序热解产生的沥青烟、苯并[a]芘、挥发性有

机物也可经过窑内引风燃烧，将多余的沥青烟、苯并[a]芘、挥发性有

机物燃烧掉，其效果可等同于一般预碳化企业产生的隧道窑烟气采用

焚烧法处理。参考《三废处理工程技术手册 废气卷》（化学工业出

版社）、《工业废气净化与利用》（工业出版社）和《宁波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G10）

生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相关内容计算得出焚烧处理系统挥发

性有机物、沥青烟、苯并[a]芘去除效率 95%，转换成 CO2和 H2O。

考虑到本项目的预碳化时间为 120min，焚烧时间大大增加，且窑内

温度达到 1000~1100℃，结合挥发性有机物、沥青烟、苯并[a]芘自身

特性，燃点均低于 1000℃，隧道窑内供氧充足，本环评按全部燃烧

掉考虑，因此，隧道窑最后排放的烟气中无挥发性有机物、沥青烟、

苯并[a]芘排放。

结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

制品制造》（HJ1119-2020）中相关要求，对以上污染因子无厂界监

测要求，仅对有组织废气中要求测定沥青烟。结合项目实测结果，本

次验收有组织废气中沥青烟最大排放速率为 0.143kg/h，排放浓度未

检出，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



的二级标准，苯并[a]芘主要为沥青烟中的主要污染成分，结合实测结

果，沥青烟排放浓度未检出，因此预碳化项目实际生产中未新增污染

物。

（3）无组织粉尘

破碎车间无组织粉尘：采用车间密闭围挡及洒水措施。

预碳化车间无组织粉尘：采用负压吸料、空气过滤器、密闭措施。

运输粉尘：安排专人定期洒水抑尘、适时清扫。

（4）食堂油烟

本项目厂区设置职工食堂，食堂使用清洁燃料液化气。职工食堂

烹饪过程中产生一定量的油烟废气，其主要的污染物为油烟废气以及

少量的 PM10、氮氧化物等，项目食堂油烟经抽油烟机抽排至室外。。

2、废水

营运期废水主要来源于地面冲洗废水、脱硫废水、生活污水、初

期雨水。

（1）地面冲洗废水

地面冲洗废水经厂区排水沟收集后汇入初期雨水池内，经水泵泵

回陈化车间用作车间生产用水。

（2）脱硫废水

项目隧道窑烟气治理措施采用双碱法进行脱硫除尘，该脱硫废水

在循环使用过程中由于自然蒸发耗散一部分，需定期补充新鲜水。脱

硫废水经再生沉淀后循环使用。

（3）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定期清理用作周边林地、农田农肥。

（4）初期雨水



企业在地势最低处建初期雨水收集池，设置 1个 200m3的初期雨

水池收集初期雨水，雨水池通过溢流口连接1个 500m3的事故应急池，

并设有切换阀门及回水泵站，初期雨水回用于页岩烧结砖陈化车间生

产用水。

3、噪声

验收期间建设方采取了以下措施进行噪声控制。

①项目产噪设备以振动型声源为主，保证底座稳固，加设减振垫。

空压机等设备主要是气动性噪声，对排风口进行软连接等措施来进行

控制。平时多加强设备的维护、润滑，避免各部件不必要的碰撞而产

生噪声。

②项目物料及产品运输路线避免经过居民区等敏感点集中区，需

要经过时，应稳速慢行、避免鸣笛，尽量避开夜间运输。

③加强设备管理和检修，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经实地踏勘，本项目主要采取了选购低噪声设备，设备安装管道

安装柔性接头，并做减震基础等措施，从源头、传播等环节进行了噪

声的防治，并通过监测数据表明可使厂界噪声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噪声控制措施可行。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固体废物，包括一

般固废、危险固废以及职工生活垃圾。

（1）一般固废

一般固废产生点位主要集中在预碳化车间、环保工程等，包括有

粉煤灰、废滤网、废坩埚、脱硫石膏、初期雨水池沉渣等。

粉煤灰：隧道窑内会定期清灰，产生的粉煤灰量约为 35.43t/a，

集中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废滤网：项目储存沥青包覆聊的料仓顶部设有除尘系统，主要采

用空气过滤器，定期更换后会产生废滤网，产生量约为 0.2t/a，暂存

在厂区内一般固废间，集中收集后外售给废品回收公司。

废坩埚：项目采用坩埚装填沥青包覆料，在多次使用的情况下，

因碰撞、跌落、产品缺陷等原因产生部分不能利用废坩埚，产生量约

为 6t/a，属不能回收利用废物，暂存在厂区内一般固废间，集中收集

后作为一般固废外售。

脱硫石膏：项目采用“焚烧法（隧道窑内）+双碱法”对烟气进

行处理，脱除工艺使用氢氧化钠循环水溶液，脱除二氧化硫后产生的

亚硫酸钠、亚硫酸氢钠溶液经石灰再生处理后，析出沉淀物，烟尘经

碱液喷淋沉淀后形成沉渣。本工程脱硫石膏产生量约为 233.46t/a，经

压滤后的脱硫石膏可用作水泥厂原料使用，可作为副产品出售，临时

暂存在厂区。

初期雨水池沉渣：产生量为 1.5t/a，沉渣清理后直接送至生产车

间作为制砖原料使用。项目生产调试未对初期雨水池内沉渣进行清理，

因此调试期间产生量为 0。

（2）危险固废

项目危险固废主要为废机油，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厂区内废机

油产生量约 0.7t/a，均临时储存至危废暂存间，废机油一年一次委托

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最大储存量为 0.7t，目前建设单位已与吉首市

金旸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签订了废矿油回收协议

（3）生活垃圾

本项目员工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325t/月（15.9t/a）。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结果



根据湖南桓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保靖县旺家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人造石墨预碳化生产线建设项目检测报告》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气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明，厂界无组织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

硫、颗粒物、氟化物监测结果最大值分别为0.005Lmg/m3、0.007Lmg/m3、

0.321mg/m3、2.07×10-3mg/m3，氮氧化物、二氧化物厂界周边外浓度

最高点均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新

污染源”表 2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颗粒物、氟化物厂

界周边外浓度最高点均低于《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9620-2013）及其修改单中表 3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要求。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明，本次验收有组织废气氮氧化物最大

折算浓度为 73mg/m3，二氧化硫最大折算浓度为 7mg/m3，颗粒物最

大折算浓度为 10.6mg/m3，氟化物最大折算浓度为 9.19×10-3mg/m3，

均低于《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及其修

改单排放限值要求；沥青烟最大排放速率为 0.143kg/h，排放浓度未

检出，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

的二级标准。

2、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东、南、西、北厂界布设的 4个监测点的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东、南、西厂界布设的 3个监测点昼间厂界噪

声监测值最高为 58dB（A），夜间厂界噪声监测值最高为 47.3dB（A），

均未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限值；本项目北厂界布设的 1个监测点昼间厂界噪声监测值最

高为 58.2dB（A），夜间厂界噪声监测值为 47.5dB（A），均未超过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4类标准

限值。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阶段，项目生产废水、废气、固废、噪声均采取了有效的防

控措施，根据各污染因子排放浓度及排放量实测数据，工程建设对环

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六、后续要求

（一）报告修改意见

1、核实企业建厂以来的历史沿革，核实项目验收范围，据此核

实三同时及环保投资

2、细化隧道窑烟气脱硫系统的工艺参数；

3、补充选取的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点位的合理性，据此补充项

目建设前后的环境质量的比对说明；

4、补充排污许可的落实情况及自行监测协议；

5、完善验收建议，提出加强管理及复测氮氧化物的要求；

6、完善相关附图及台账。

（二）现场整改意见

1、明晰各类管道标识、环保标识、各类制度上墙、规范建立各

类设施运行台账；

2、规范设置雨水排口，将临近张花高速的雨水沟封堵，引流至

雨水池内；

七、验收结论

技术审查组认为在完成现场整改及验收报告修改过后，同意该项

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